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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博任、邱怡君 

 
大家好，我跟我太太都是基督徒。我希望我們的小孩在他未來的成長過程中，

可以不因為他的性傾向而受到壓抑。 

 
我們有非常多的同性戀朋友說，他在成長的過程中在校園裡面，青少年時期懷

疑他自己到底是不是不正常，不敢講出他其實喜歡的是同性，整個成長期中都

受到這樣的壓抑，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小孩，如果他做出心裡性

傾向的決定的時候，我希望他可以在一個沒有懼怕、沒有歧視的環境中成長。 

 
第一個，我身為異性戀基督徒的家庭，我們其實歡迎校園裡面有關各種多元性

別性傾向的教育，這樣才可以讓所有人知道如何彼此平等相待。 

 
第二個，當然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小孩，如果以後他選擇，他認為他自己是同性

戀 ， 我 們 當 然 希 望 他 可 以 有 跟 他 相 愛 的 人 長 相 廝 首 的 權 利 。 

 
我們看到今天的記者會，我想所有進入家庭、生養小孩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容易

的事情，是需要非常大的承諾，特別是很大的愛，才願意這樣子彼此委身進入

到這樣的關係。我認為身為一個基督徒，只要有這樣可以彼此委身的配偶伴侶，

我們都應該要祝福，社會都應該要保障他們的權利。 

 
最後，做為一個基督徒，我想分享聖經裡面說，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

知所講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來到，這有限的必歸于無有了。」什麼意思，就

在講人其實有限的，因為面對神，我們其實都是有限的。所以作為一個敬畏上

帝的的基督徒，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妄稱說，到底上帝喜不喜悅同性戀跟同性戀

的婚姻。任何這樣子代替上帝發言都是危險的。但是聖經裡面講什麼是常存的，

哥林多前書裡面講說，如果今天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，其中最大

的是愛。對，對基督徒來講，愛就是最大的誡命。那我其實是希望所有有基督

信仰的人，在面對跟我們不一樣的人，在面對跟我們不一樣的少數的時候，應

該要記得上帝給我們的誡命就是愛。我們要用愛彼此相待，而不是用歧視，而

不是用恐懼。以上是我的發言，謝謝。 


